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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平等根源在于政府控制过多资源  

http://www.crifs.org.cn  2006年7月3日  刘小玄 

近来，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话题被炒得纷纷扬扬，不少人指责市场化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纷纷求

助于政府，希望政府拿出有效办法来解决，似乎又有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由政府来进行收入分配的

趋势。那么，在市场经济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时候，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市场化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从纵向发展和横向比较的角度来看，它不仅带来了老百姓生活

水平的普遍提高，同时也的确带来了比过去大得多的收入差距。 

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市场化使人们生活质量普遍提高，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消费水平和质量迅

速提高，从过去的自行车手表之类的三大件消费，到现在的彩电冰箱洗衣机，以及手机普及率的大

大提高，从过去的粮、油、棉、布以及日用必需品的配给制，到现在的放开供应，不愁吃穿。即使

是农村，虽然生活水平提高程度不如城市，但是，从过去的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干一年，却

挣不来一年的口粮钱的极端赤贫状态，到现在的温饱基本自给，还能到城里打工挣钱。这不能不

说，农民的收入也的确比过去有所提高。由此可见，市场化不仅促进了企业的生产，提高了企业效

率，带来了繁荣，而且，劳动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也给农民带来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使他们有了更

多增加收入的可能。 

与过去相比，市场化带来的收入提高是显著的。那么，为什么人们总是感到某种不公平呢？原

因在于，市场化同时还带来了大量的、明显的收入差距。如果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种差距的来源，

可以看到，存在着许多原因。大体来看，这些原因可以分成两类。 

一种来源是竞争能力的差异造成的，因为市场经济天生就是鼓励竞争，就是优胜劣汰的机制在

发挥作用，因而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会导致较大的收入差距。这样形成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也是

一般人们能够接受的。 

然而，人们感到不公平的主要原因在于，要素流动的障碍，各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发展水平

和发展阶段的差异等等，其中，最为重要的在于，各种制度原因造成的不公平交易机制。实际上，

过去遗留下来的计划制度和新生的市场经济相结合而形成的不公平交易机制，是最大的不公平来

源。而且，这种不公平交易还不一定是暂时的，还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形成某种制度化的长期固

定化的不公平结果。 

不公平交易机制的根源就在于政府垄断部门的强势市场力量。这种作为垄断部门的既得利益者

不仅可以从其强势市场地位中获取高额收益，还不断强化和扩充其强势地位，使得要素流动的市场

壁垒难以消除，市场竞争的完善难以实现，各种过渡性的问题可能会成为长期性的问题。 



市场化不断扩大的结果，导致政府权力也不断地卷入其中。在计划时代的实物经济基础上，权

力控制的资源也不少，但是由于没有市场化，权力无法变现，充其量只会出现一些开后门的送礼请

客行为，无非是一些小打小闹的实物交易，不会对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市场化的扩张，

使得权力资源也逐步卷入市场交易，由于交易市场的货币化、期权化、国际化、金融资本化等等，

使得权钱交易的空间得到大量释放和扩张，因而导致收入差距也成倍增长。 

最明显的例子是土地，随着房产市场的出现和不断扩大，导致土地资源大量转化为商品和进入

市场。原先没有市场化之前，土地并不显现其价值，一旦进入市场，有了需求的拉动，土地价值就

开始出现并上升。土地资源在市场化之前可以说是“沉睡的金矿”，其价值谁也没意识到，尽管政

府财政的钱总是不够花，但尚未市场化的土地是不值钱的。可是，市场化就像点石成金那样，政府

控制的土地一下子就形成大量的滚滚而来的财源。这种财源的上升随着需求而增长，尤其当老百姓

对住房的需求进入大量增长的阶段时，房地产的价格也开始迅速增长，政府发现自己简直就成了亿

万富翁，一小块土地动辄可以拍卖出上亿元来。于是，一方面是失地农民和房奴们的怨声载道，另

一方面是房地产开发商和政府收入的迅速膨胀。这就是土地的市场化带来的最直接的不公平结果。 

然而，市场化果然能够点石成金吗？我们看到，这样的土地市场化实际上是以大量的行政拆迁

和强行征地为背景的。也就是说，在政府需要出钱时，就采用完全行政化的标准进行交易，在政府

需要收钱时，就采用完全市场化的交易方式。一方面是极端的行政主导，另一方面则是极端的市场

化。极不对称的这两种方式居然能够并行不悖，但是却达到了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益的结果。难

怪能够点石成金和财源滚滚，原来就是依靠这样畸形的“为我所用”的市场化。 

当政府集中控制了土地权之后，所有的个人、单位和农民都不得自己转让土地，而须由政府统

一控制，实行专营。这种方式形成了政府独家经营的垄断格局，形成了竞相依附于权力的市场交易

机制，这种买卖力量的非对称结果造成了高昂的土地价格。高价格则必然造成高额垄断利润，尤其

在需求大于供给和需求替代弹性不大的条件下，这种垄断价格就更高，垄断利润则会更大。这样的

政府独家垄断经营土地的模式，使市场出现了高度的不对称供求力量，均衡力量被打破，购买者没

有选择的余地。 

在一般的土地私有化经济中，商品房及其土地基本上依靠市场定价，无数的供给者和需求者，

形成大量的分散化的土地交易机制。这种机制的特点是交易双方具有大致相等的市场谈判力量，可

以进行双向多边的自由选择。这样的交易机制下形成的市场价格，主要是由市场的供求双方经过充

分自由的选择和反复权衡比较来决定的。 

在同样的需求条件下，如果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多边竞争格局转化成了垄断专营格局，价格势

必会大大提高。这是由于垄断者具有操纵供给的能力，因而就具有了操纵价格的能力。这样的价格

决定机制，显然是朝着有利于垄断者利益的方向倾斜，其不合理性与不公平性是明显的。这样的市

场需求放开、而供给专营的土地市场化带来的结果，显然是会导致严重的供求失衡问题，导致需求

方不得不接受供给方的高价。因此，改变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垄断模式，实行土地的分散个人所有制

模式，是使土地合理市场化的必然发展趋势。 

土地问题实质上是不完全市场化或实行市场垄断的结果，其他类似的还有证券市场或资本市

场，金融市场，石油市场，电力市场，通讯服务市场，以及各种自然资源及其产品市场，都是这样

的不对称放开的市场化机制。也就是说，需求市场全部放开，下游市场放开，实行商品化的完全竞



争，但对于产品和服务供给则实行市场专营垄断。正是这样不对称的市场化机制，才产生了一系列

的不公平交易，垄断部门倚仗其惟一性、特许权和产品不可替代性，导致大量的竞争部门创造的价

值，大量的个人所得，都通过这些不公平交易途径，流入了垄断者及其依附部门的口袋。消除不公

平的结果，首先需要消除不公平的交易机制，这是最重要的治本之道。 

对于政府专营的垄断产品的价格，虽然政府也实行了某种程度的价格控制来确保社会福利不受

到垄断部门的侵害，然而，政府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即指望政府通过自我约束自断财路

的行为来解决这些问题，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由于国有垄断部门的经营低效率，资源供给某种程

度上的稀缺性，政府追求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和部门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行为，以及相关部门管理

者的寻租行为，都导致了垄断产品的供给不足，价格不断上涨，居高不下，实际价格大大高于名义

价格，消费者或企业不得不额外付出高于名义价格的费用。一方面是政府有能力通过控制供给来决

定价格，另一方面，政府又有强烈的动机去提高财政收入或部门收益，从而满足其政绩目标和寻租

目标，其结果必然导致垄断价格无法得到合理控制。在绝大多数难以监管的市场上，价格控制的结

果还会导致更大的寻租空间。因此，政府对垄断部门实行的价格控制通常是失效或失灵的，这种价

格控制除非是与配给制相配合使用，才会奏效，但在大量的竞争市场与垄断部门并存的情形下，这

种配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全部倒退为计划经济。 

政府控制和垄断了国民经济中的大量资源，同时，政府的各权力机构和依附于政府的部门和企

业，都能借助这种力量获得强势市场地位，以此来与民间的个人资源进行市场交易，这样的市场力

量对比必然是不平等的，这样的机制是不合理的，产生的结果也必然是不公平的。实际上，这样的

不公平交易机制及其结果，是人们感觉不公平的最大来源，也是最难以忍受的不合理制度。竞争部

门和垄断部门的不均衡发展和不公平交易，公共资源卷入市场交易过程进行部门寻租和个人牟利，

以公共权力的名义，官商勾结对消费者、劳动者和中小投资者进行强制性的不公平交易，都会导致

社会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降低，以至于会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道义的基础。 

所以，造成收入不公平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控制了过多社会资源，同时通过各种不公平

的交易机制，去交换或获取民间的个人资源，因而能够在一般性的政府税收之外，再次或多次从这

些资源交易中获取民间的转移收入。所以，解决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不是扩大政府分配资源的权

力，而是要减少政府占有的资源份额，尽可能降低不必要的税费，尽可能扩大民间资源占有率，将

垄断资源所有权分散化，形成多元化的市场格局。政府不能把什么资源都控制在自己手里，这是导

致不公平的重要根源，因此，通过“轻徭薄赋”的利民公共政策，逐步把社会资源占有权放开，还

权于民，形成以民间的庞大中产阶级占有主要社会财富资源的格局，这是一个和谐稳定社会最重要

的基础，也应当成为政府采取的长期发展政策。 

解决这些不公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作为老百姓，首先想到的就是希望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向

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倾斜，政府此时也感到义不容辞，已经拿出和将要拿出更多的资金去补贴给弱势

人群。然而，为了实现大规模的收入转移，实现扶贫济弱的目标，政府就需要掌握大量的资源和财

力，于是，不仅政府控制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具有合理性，而且，政府还可以据此进行新一轮的征

税，以便实现这些目标。结果，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制度怪圈，即现有的不公平交易机制造成了收

入的不合理流向和垄断高额收益的结果，同时，又不得不依赖政府及其垄断部门从其不合理的收益

中拿出一部分来进行再分配。政府强化权力地位是一种难以克服的本能，不管其动机是如何的善

良，但结果往往并不如愿以偿。难道我们能指望依靠不合理的机制来得到合理的再分配？难道这样

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 



这样的不良循环的怪圈依然在重复进行，甚至还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因为寻租机制及其不公平

结果越是严重，老百姓的呼声就越强烈，政府就越感到责任重大，越需要出来对转移收入进行干

预，因而越来越离不开对大量公共资源收益的掌控。然而，政府控制的收入份额越多，其被高昂的

制度成本所消耗的也越多，能够转移到弱势者那里的收入可能总是赶不上制度的消耗成本，各种问

题依然层出不穷，得不到有效解决。于是，各种打着解决分配不公名义而进行的新一轮的征税或巧

取又会开始，如此周而复始。 

如果看不到这种恶性循环，看不到权力与既得利益的市场化结合反而不断得到强化的趋势，那

么这种转轨过渡时期的不公平的交易机制安排就可能制度化和长期固定化，其对经济发展、社会效

率和公平以及公众福利的危害都是不可低估的。对于这样的不公平交易机制造成的不公平结果，从

经济发展的长期可持续上来看，是一个最需要迫切解决的机制瓶颈问题。作为政府，短期的修补方

式固然可以缓解矛盾，但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还会强化不合理的权力机制，加剧不公平

的结果。 

总之，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收入不公平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公平的垄断交易机制，解决这些问

题的出路和方向在于，要从源头上解决，从权力交易机制的改革上入手。政府需要有长期最优的制

度改革目标，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任何短期政策都

需要服从于长期最优目标，要实行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和薄税利民的公共政策，才能真正实现以分

散的个人所有权为基础的公平交易目标。虽然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消除这些不公平交易机制，但

是，我们需要明确最优转轨的基本目标，并向这个方向不断努力，而不是适得其反，南辕北辙。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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